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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461

证券简称：洪城环境 公告编号：

2025-047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绿茵路1289号公司三楼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5,258,8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21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邵涛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召开时

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一致。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董事刘顺保、万锋、李秋平因其他公务未

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邵鹏辉、吉伟莉、喻玲、刘爱军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邓勋元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废除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064,316 99.7191 1,146,320 0.2695 48,180 0.0114

2、议案名称：2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155,656 99.7405 1,062,680 0.2498 40,480 0.0097

3、议案名称：3.01《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956,289 98.7531 5,259,947 1.2368 42,580 0.0101

4、议案名称：3.02《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942,089 98.7497 5,273,647 1.2401 43,080 0.0102

5、议案名称：3.03《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928,189 98.7464 5,287,547 1.2433 43,080 0.0103

6、议案名称：3.04《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025,156 99.7099 1,132,180 0.2662 101,480 0.0239

7、议案名称：3.05《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842,989 98.7264 5,312,747 1.2492 103,080 0.0244

8、议案名称：3.08《董事会会议提案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906,089 98.7413 5,306,847 1.2479 45,880 0.010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4.01

关于万锋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增补李昊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19,599,528 98.6692 是

4.02

关于毛艳平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增补蔡翘先

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19,583,235 98.665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23,200,

502

95.4609

1,062,6

80

4.3725 40,480 0.1666

4.01

关于万锋先生辞去公

司董事、 增补李昊先

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8,644,

374

76.7142

4.02

关于毛艳平先生辞去

公司董事、 增补蔡翘

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18,628,

081

76.647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其中第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萌、李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5055

证券简称：迎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1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平海路999号

迎丰股份办公大楼8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5,858,4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33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傅双利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姚勇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84,880 99.9780 25,500 0.0075 48,100 0.0145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77,780 99.9759 44,200 0.0131 36,500 0.011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805,180 99.9841 16,800 0.0050 36,500 0.0109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805,180 99.9841 16,800 0.0050 36,500 0.010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86,080 99.9784 23,000 0.0068 49,400 0.014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802,680 99.9833 16,900 0.0050 38,900 0.0117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801,880 99.9831 19,200 0.0057 37,400 0.0112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801,880 99.9831 19,200 0.0057 37,400 0.0112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97,780 99.9819 23,200 0.0069 37,500 0.0112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97,880 99.9819 23,200 0.0069 37,400 0.0112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97,480 99.9818 23,600 0.0070 37,400 0.0112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799,880 99.9825 18,800 0.0055 39,800 0.012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41,466,515 99.8228 25,500 0.0613 48,100 0.11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

者股东代表持有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茜芝、张晓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193

证券简称：润本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38

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9/17 － 2025/9/18 2025/9/18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9月3日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4,593,314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0,918,662.80元

（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9/17 － 2025/9/18 2025/9/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广州卓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赵贵钦 、JNRY� VIII� HK� Holdings�

Limited、广州卓凡承光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鲍松娟。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

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

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0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

1年）的，暂减按照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

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其所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前取得的

股息红利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登

记，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8元。 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公司按照该通知第（1）款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

算。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该通知规定

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参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执行。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其股息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

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8元。

（5）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

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

股人民币0.20元。

五、相关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实际控制人近亲属林子伟（担任董事）以及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吴伟斌承诺：“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

发行价。如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

行为的，则前述发行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作相应调整。 ” 公司实际控制人赵贵钦、鲍松娟（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广州卓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广州卓凡

承光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本人/企业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在减持公司股票前，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减持价格下限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

经前期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后，上述股东承诺的减持价格调整为不低

于16.60元/股。

六、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润本股份证券部

联系电话：020-38398399

特此公告。

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

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

2025-105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境外私募股权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金名称：PROFUSION� POWER� FUND,� LP（以下简称“基金”

或“本基金” ）

● 投资金额：3,000万美元

●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 风险提示：1、截至本公告日，基金相关协议已签署，但香港晶能尚未

实缴出资。受境外投资环境、境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及协议约定的出资先决条

件等影响，本次投资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相关情况公司将及时

做进展披露；2、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投资标的不

确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

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探索新能源和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相结合的应用模式和场

景，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境外全资下属公司

Hong� Kong� Crystal� Energy� Power�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晶能” ）近

日与PUH� MERCHANTS� LTD.（以下简称 “投资普通合伙人” ）、Gaia� DT�

Guardian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以下简称“技术普通合伙

人” ） 签署了 《AMENDED� AND� RESTATED� EXEMPTED� LIMITED�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 “合伙协议” ） 及相关认购协

议，香港晶能拟以自筹资金参与投资基金。

本基金以开曼豁免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组建， 目标募集规模不超过3亿美

元，其中，香港晶能将作为该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3,000万美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

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总经理办公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

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

1、投资普通合伙人

企业名称：PUH�MERCHANTS� LTD.

成立日期：2025年7月31日

公司编号：2183276

注册资本：5万美元

注册地：英属维京群岛

经营范围：不受限制，可以开展任何未受到英属维京群岛法律禁止的活动

实际控制人：经PUH� MERCHANTS� LTD.确认，其实际控制人为Zhiyi�

FANG。

Zhiyi� FANG女士及其团队拥有7年境外金融行业服务经验，投资领域涵

盖新能源、 智能制造、 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 其参与过的投资标的包括First�

Light� Fusion核聚变、Neura� Robotics机器人、Xampla新材料等。

2、技术普通合伙人

企业名称：Gaia� DT� Guardian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成立日期：2025年4月1日

公司编号：420254

注册资本：5万美元

注册地：开曼群岛

经营范围：不受限制，可以开展任何未受到开曼群岛法律禁止的活动

主要股东：AntDigital� Nova� Limited持有100%股权

AntDigital� Nova� Limited是设立在开曼群岛的投资控股型公司， 没有

实际控制人。

3、上述合作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各合作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

他利益安排。

三、基金的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PROFUSION� POWER� FUND,� LP

企业性质：豁免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开曼群岛

成立日期：2025年4月2日

经营范围：投资基金

开曼私募基金登记编号：2185606

基金规模及公司的认缴份额：本基金的目标募集规模不超过3亿美元（最

终以实际募集金额为准）， 其中香港晶能将作为该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

资3,000万美元，占基金份额比例以基金最终实际募集金额确定。

四、基金主要条款

（一）出资方式及出资进度

1、出资方式：现金或者普通合伙人接受的形式。

2、出资时间：各有限合伙人根据普通合伙人发出的书面通知进行分期缴

款出资，普通合伙人无须认缴出资。

3、出资先决条件：基金投资的标的及相关主要投资条款确定等，主要条款

包括投资金额、存续期限、项目期间分配和处置分配、增信措施、退出机制等。

（二）存续期限

除根据合伙协议对基金期限进行延长或基金提前终止并解散外， 基金存

续至合伙协议签署后第五个周年止。

（三）投资方向

主要围绕可再生能源行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股权相关投资。

（四）管理模式和投资决策机制

1、管理模式：普通合伙人负责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其中技术普通合伙人主

要负责基金及合伙人的技术服务， 投资普通合伙人主要负责基金的投资管理

及风险管理相关事务。

2、投资决策机制：普通合伙人拥有管理、控制和开展基金业务以及代表基

金采取任何行为的唯一和排他性权利。 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也无权参与对基

金事务或业务的控制或管理。

（五）管理费

普通合伙人按季度收取管理费， 每季度的管理费为有限合伙人认缴总额

的0.5%。

（六）收益分配

基金实行年度分配及中期分配。 基金可分配收益为基金投资组合实现的

收入扣除基金运营所必须的储备金后的资金， 可分配收益按照参与特定投资

组合的合伙人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任一时点的储备金总额不得超过基金合

伙人实缴出资的5%。

（七）退出机制

有限合伙人在基金存续期限届满后退出。未经普通合伙人事先书面同意，

有限合伙人无权退出基金，亦不得处置或转让其在基金中的权益，但有限合伙

人将合伙份额转让给其关联方的，普通合伙人不得无理拒绝。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基金主要投向可再生能源领域，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可再生能源领域

实体资产与全球资金的高效对接。 公司作为一家在新能源发电领域发展多年

的清洁能源供应商和服务商，在保障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基于对

新能源实体资产的链上化、 数字化投资价值的战略性探索参与认购本基金份

额。本次投资符合公司轻资产发展战略，旨在探索新能源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

的延伸投资机会，为公司未来发展赋能。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的

投资风险以出资额为限，本次投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短期内也不会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日，基金相关协议已签署，但香港晶能尚未实缴出资。受

境外投资环境变化、 境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及协议约定的出资先决条件等影

响，本次投资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相关情况公司将及时做进展

披露；

（二）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投资标的不确定

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 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

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636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

2025-060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南威北方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994.86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万元）

62,045.98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26.29%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不适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需求，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 ）

于2025年9月11日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南威北方科技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科技集团” ）在该行开展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具体起算日以合同条款为准。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6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及非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总额不超过66,9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在年度预计额度内，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为北方科技集团向江苏银行申请不超过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

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上述担保文件签署后， 因相关业务尚未实际发生导致公司的担保义务增

加，故截至目前公司对北方科技集团的担保余额为2,994.86万元，可用担保额

度为9,000.00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及金额均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 无需履

行其他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南威北方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吴志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04CUA60N

成立时间 2021年7月14日

注册地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6号四区3号楼9层05室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 建设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人工智能

应用软件开发；数字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外包服务；网络与信

息安全软件开发；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1-12月（经审计）

2025年 6月 30日 /2025年

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605.05 97,503.19

负债总额 52,549.21 54,305.40

资产净额 43,055.84 43,197.79

营业收入 8,030.56 5,241.53

净利润 -513.61 141.9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江苏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债务人：南威北方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最高本金：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

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

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

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 因汇率变化而实

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

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

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

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

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

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子公司正常业务发展所需， 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

成本，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具有必要

性。 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

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同时被担保人具备正常的债务偿还能

力，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主要是为

满足子公司自身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助力其

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同时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

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62,045.98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29%。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62,045.98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6.29%，公司对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0元。 除此以外，公司不存在对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